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二：水污染物排放检查

3.检查项：企业事业单位造成水污染事故

4.检查内容：水污染事故发生时，检查造成水污染事故

的单位是否按照本单位应急预案采取措施，同时是否向有关

部门报告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（2017

年修订版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七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

事件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，应当立即启动本单

位的应急方案，采取隔离等应急措施，防止水污染物进入水

体，并向事故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报告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及时向

本级人民政府报告，并抄送有关部门。

造成渔业污染事故或者渔业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，应

当向事故发生地的渔业主管部门报告，接受调查处理。其他

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，应当向事故发生地的海事管理机构

报告，接受调查处理；给渔业造成损害的，海事管理机构应

当通知渔业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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